
 
 
 

国务院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文件

国污普 〔2019〕6号

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质量核查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为完成2019年8月底前基本核定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库阶

段工作目标,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全面,对下一步工作提

出要求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强化普查工作质量责任。污染源普查

数据是研究确定今后一段时期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编制生态环境

规划、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基础。各级普查机构要切实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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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认识,严格按照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 (国办发

〔2017〕82号)和 《关于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质量管理工作的

指导意见》 (国污普 〔2018〕7号)要求,充分用好信息公开和

调度督办手段,层层压实质量责任,确保普查数据库定库工作顺

利完成。

二、依法科学开展普查数据质量审核,把好定库质量关。各

级普查机构要严格按照国务院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

公室印发的有关质量管理文件要求,做好普查数据审核工作,确

保污染源普查基本单位名录不重不漏,能源使用量和主要产品产

量等指标汇总结果与相关部门公开发布的统计结果基本一致、各

类普查对象各污染物排放量核算结果真实准确、区域和行业各污

染物排放总量和结构基本合理。省、市两级普查机构必须开展普

查数据集中审核和现场抽样复核,对火电、钢铁、水泥、石油炼

制、造纸、平板玻璃、炼焦、新型煤化工、铅锌冶炼、铜冶炼、

电镀、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等重点行业企业,以及本地区集中度

较高、排放量大的行业企业做到审核全覆盖。县级普查机构要认

真做好普查数据自审和报表质量整改工作。

三、扎实开展普查质量核查工作。省、市两级普查机构按照

国污普 〔2018〕8号文有关要求,组织开展质量核查工作。国家

普查机构按照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质量核查工作方案》 (见

附件)要求,开展质量核查及现场复核,抽查各地区普查数据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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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质量核查工作方案 
 

为提升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以下简称普查）数据质量，确

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全面，根据《关于做好第二次全国污染源

普查质量核查工作的通知》（国污普〔2018〕8 号）等有关文件要求，

制定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提升普查数据质量，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全面。 

二、时间安排 

2019 年 8 月 19 日启动，月底前结束，根据各省质量核查工作进

展分两轮开展： 

第一轮 8 月 19 日至 24 日：云南、山西、黑龙江、吉林、陕西、

天津、广西、新疆、内蒙古、北京、甘肃、宁夏、海南、西藏、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青海。 

第二轮 8 月 25 日至 30 日：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北、

福建、河南、安徽、四川、辽宁、重庆、江西、湖北、湖南、上海、

贵州。 

三、核查区域 

省、市级核查工作，按照国污普〔2018〕8 号文要求选定核查区

域开展核查。 

国家级核查工作覆盖所有省份，在核查省级普查工作质量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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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沉一级，抽样核查地市级或县级普查数据质量。北京、天津、

上海、重庆各抽取 2个区（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抽取 2个师（市），

其他省份各抽取 2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省会城市必抽），作为核查区

域开展核查。 

四、抽样数量 

省、市级核查工作，按照国污普〔2018〕8 号文要求抽样开展核

查。 

省级伴生放射性矿核查工作，由省级辐射监测机构对所在省份

伴生放射性矿普查对象抽样进行现场复核。伴生放射性矿普查对象

少于 100 家的，随机抽取不少于 5 家（不足 5 家的全部抽取）。100

家以上的按不少于 5%的比例抽取。抽取的伴生放射性矿原则上应当

覆盖核查区域内的主要矿产种类和不同企业规模。 

国家级核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抽样数量如下。 

（一）工业污染源 

广东省、浙江省在核查区域内各抽取 200 家工业污染源开展核

查；除上述两省外工业污染源普查对象总数超过 10 万家的省份，在

该省核查区域内抽取 150 家工业污染源开展核查；总数超过 3 万且

低于 10 万家的，抽取 100 家工业污染源开展核查；其他省份抽取 50

家工业污染源开展核查。原则上抽取的工业污染源应覆盖核查区域

内的主要行业类型和不同企业规模。除北京、上海、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外，每个省份抽取的工业污染源还需包含 1 至 3 家伴生放射性

矿普查对象。 

（二）生活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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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查区域内抽取不少于 30 家生活污染源开展核查，应包括行

政村（不少于 10 个）、入河（海）排污口和生活源锅炉。 

（三）农业污染源 

在核查区域内抽取不少于 20 家规模畜禽养殖场开展核查。 

（四）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 

在核查区域内抽取不少于 10 家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开展核查，

应包括集中式污水处理单位、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处置单位、危险废

物集中处理处置单位。 

（五）移动源 

在核查区域内抽取不少于 10家移动源开展核查，应包括储油库、

加油站、油品运输企业。 

五、核查内容 

省、市级核查工作，按照国污普〔2018〕8 号文核查内容开展核

查。 

省级伴生放射性矿核查工作，由省级辐射监测机构开展抽样和

现场复核情况。通过现场查看达到详查标准的含放射性物料、废物，

对伴生放射性矿产企业含放射性固体物料及废料情况表（以下简称

G107 表）中统计原矿、精矿产生量，含放射性固体废物产生量、综

合利用量、处理处置方式、处理处置量、累计贮存量等进行核查，

如有不符，通知相应区县普查机构进行整改。对于伴生放射性矿关

闭企业，如入户调查未获取含放射性废物贮存量等信息，省级辐射

监测机构通过现场复核补充获取关闭企业相关信息，并告知县区普

查机构补充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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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各地可结合工作需要根据国家级核查内容增加相关核查

内容。 

国家级核查内容包括： 

（一）数据采集工作 

通过查阅普查表及相关佐证资料，对核查区域内抽取的普查对

象数据采集质量进行核查，对于存疑的指标要进行现场复核，伴生

放射性矿普查对象 G107 表出现差错的关键指标计入核查区域工业污

染源出现差错的关键指标数量，填写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采

集核查结果表（见附 1）。 

开展现场复核的普查对象如发现遗漏工艺、窑炉、装置、设施

的，将其应填的关键指标数并入“出现差错的关键指标数量”和“抽

取的普查对象关键指标总数”。各类污染源普查表关键指标详见附 2。 

（二）数据审核和质量核查工作 

通过查阅相关文件、工作报告、工作记录、质量核查和评估报

告等资料，对各级普查机构开展数据自审、现场复核、名录比对核

实、质量核查情况进行核查，视情况对核查整改情况进行抽查。 

（三）停产、关闭、其他企业核实工作 

选取核查区域关闭企业、停产企业、其他企业共不少于 10 家，

通过电话、现场走访等形式开展核查，核实其真实性，填写第二次

全国污染源普查停产、关闭、其他企业核查结果表（见附 3）。 

（四）名录比对工作 

对各级普查机构名录核实结果进行核查，重点将核查区域内的工

业污染源基本单位名录与 2017 年排污许可证发布名录、强化监督定



 —  8  — 

点帮扶检查名录、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名单、重点排污单位名单进行

比对，填写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名录比对核查结果表（见附 4）。 

六、核查要求 

各省要将核查组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进行整改，整改结果报生

态环境部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生态环境部

普查办）。 

七、人员安排 

核查组采用“1+1+X+4”的配置，设 1名组长，由生态环境部普

查办负责同志、技术支持单位司局级同志担任；设 1 名联络员，由

生态环境部普查办同志担任，负责抽调专家、协调联络当地普查机

构等工作；设 X+4 名组员，其中工业污染源核查根据抽取的工业污

染源数量进行配置（200 家配 6人、150 家和 100 家配 4人、50 家配

2 人），其他 4 种类型污染源核查各 1 人，组员由技术支持单位和地

方普查技术骨干组成。 

八、其他安排 

（一）提前完成省级质量核查 

各省要在国家级质量核查开展之前，提前完成省级质量核查工

作，并编写质量核查与评估报告。 

（二）做好随机抽样工作 

核查组在开展核查工作前，提前在生态环境部普查办选定核查

区域，按照各类污染源的抽样数量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定普查对

象，并由核查组组长保存，赴核查省份后公布抽样结果，开展核查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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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制核查报告 

核查组在结束核查工作后要编制质量核查报告，内容应至少包

含本次核查总体情况、核查结论、整改要求和下一步工作建议（提

纲见附 5），并报送生态环境部普查办。 

（四）强化结果应用 

核查结果将作为评估各地普查质量和总结表彰的重要依据，表

现优秀的个人和集体，在普查表彰中优先考虑；核查结果较差、未

按要求完成整改的将视情况予以通报、督办。 

（五）严格核查纪律 

参与核查工作的人员要严格遵守核查工作纪律和相关技术要

求，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六项禁令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

严禁在核查工作中违反规定牟取利益。



附 1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采集核查结果表 
 

核查区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区、州、盟） 

类别 A.出现差错的关键指标数量（个） B.抽取普查对象的关键指标总数（个） 
指标差错率（%） 

=A/B×100% 

工业污染源    

农业污染源    

生活污染源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    

移动源    

总计    

填表人：                   填表时间：                     核查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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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关键指标表 
 

表  名 指标代码 指标名称 

G101-1 03 行业名称 1和行业代码 1 

G101-1 04 区划代码 

G101-1 11 受纳水体名称和受纳水体代码 

G101-1 13 企业运行状态 

G101-3 1 主要能源消耗-原辅材料/能源名称 

G101-3 2 主要能源消耗-原辅材料/能源代码 

G101-3 3 主要能源消耗-计量单位 

G101-3 4 主要能源消耗-使用量 

G102 01 取水量 

G102 11 年实际处理水量 

G102 15 废水总排放口数 

G102 19 排水去向类型 

G102 22 废水排放量 

G103-1 06 电站锅炉燃烧方式名称 

G103-1 12 工业锅炉燃烧方式名称 

G103-1 17 燃料一类型 

G103-1 18 燃料一消耗量 

G103-1 22 燃料一平均收到基含硫量 

G103-1 23 燃料一平均收到基灰分 

G103-1 24 燃料一平均干燥无灰基挥发分 

G103-1 25 燃料二类型 

G103-1 26 燃料二消耗量 

G103-1 30 燃料二平均收到基含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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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名 指标代码 指标名称 

G103-1 31 燃料二平均收到基灰分 

G103-1 32 燃料二平均干燥无灰基挥发分 

G103-1 38 脱硫工艺 

G103-1 45 脱硝工艺 

G103-1 51 除尘工艺 

G103-1 55-60 和 64-73 工业锅炉污染物 

G103-2 01 炉窑类型 

G103-2 06 燃料一类型 

G103-2 12 燃料二类型 

G103-2 26 脱硫工艺 

G103-2 32 脱硝工艺 

G103-2 38 除尘工艺 

G103-2 46-53 和 55-64 工业炉窑污染物 

G103-3 11 煤炭消耗量 

G103-3 12 焦炭产量 

G103-3 21 脱硫工艺 

G103-3 27 脱硝工艺 

G103-3 33 除尘工艺 

G103-3 37-44 焦炉烟囱污染物 

G103-3 49 脱硫工艺 

G103-3 55 除尘工艺 

G103-3 59-64 装煤地面站污染物 

G103-3 69 脱硫工艺 

G103-3 75 除尘工艺 

G103-3 79-82 推焦地面站污染物 

G103-3 89 脱硫工艺 

G103-3 95 除尘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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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名 指标代码 指标名称 

G103-3 99-102 干熄焦地面站污染物 

G103-3 110-111 一般排放口及无组织污染物 

G103-4 07 煤炭-平均收到基含硫量 

G103-4 12 焦炭-平均收到基含硫量 

G103-4 16 铁矿石消耗量 

G103-4 17 铁矿石含硫量 

G103-4 18 烧结矿产量 

G103-4 19 球团矿产量 

G103-4 24 脱硫工艺 

G103-4 30 脱硝工艺 

G103-4 36 除尘工艺 

G103-4 40-45 烧结机头（球团单元焙烧）污染物 

G103-4 50 除尘工艺 

G103-4 54-55 烧结机尾污染物 

G103-4 61-62 一般排放口及无组织污染物 

G103-5 09 生铁产量 

G103-5 14 除尘工艺 

G103-5 18-19 高炉矿槽污染物 

G103-5 24 除尘工艺 

G103-5 28-29 高炉出铁场污染物 

G103-5 31-32、37-38 一般排放口及无组织污染物 

G103-6 05 粗钢产量 

G103-6 10 除尘工艺 

G103-6 14-15、24-25 转炉二次烟气、电炉烟气污染物 

G103-6 31-34 一般排放口及无组织污染物 

G103-7 05 煤炭消耗量 

G103-7 10 石灰石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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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名 指标代码 指标名称 

G103-7 11 熟料产量 

G103-7 17 脱硝工艺 

G103-7 23 除尘工艺 

G103-7 27-34、44-45 窑尾污染物 

G103-7 50 除尘工艺 

G103-7 54-55 窑头污染物 

G103-7 56-57 一般排放口及无组织污染物 

G103-8 07 燃料一类型 

G103-8 10 燃料一平均收到基含硫量 

G103-8 11 燃料二类型 

G103-8 14 燃料二平均收到基含硫量 

G103-8 16 脱硫工艺 

G103-8 23 除尘工艺 

G103-8 27-32 加热炉污染物 

G103-9 13 脱硫工艺 

G103-9 19 脱硝工艺 

G103-9 25 除尘工艺 

G103-9 39-40 石化企业污染物 

G103-10 01 物料名称 

G103-10 03 储罐类型 

G103-10 04 储罐容积 

G103-10 05 储存温度 

G103-10 06 相同类型、容积、温度的储罐个数 

G103-10 09 年装载量 

G103-10 11 汽车/火车装载方式 

G103-10 13 船舶装载方式 

G103-12 04 堆存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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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名 指标代码 指标名称 

G103-12 05 堆存物料类型 

G103-12 06 占地面积 

G103-12 08 日均储存量 

G103-12 10 年物料运载车次 

G103-12 11 单车平均运载量 

G103-12 12 粉尘控制措施 

G103-13 25-44 污染物 

G104-1 0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名称 

G104-1 02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代码 

G104-1 03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G104-2 01 危险废物名称 

G104-2 02 危险废物代码 

G104-2 04 危险废物产生量 

G106-1 01 对应的普查表号 

G106-1 02 对应的排放口名称/编号 

G106-1 03 核算环节名称 

G106-1 04 原料名称 

G106-1 05 产品名称 

G106-1 06 工艺名称 

G106-1 07 生产规模等级 

G106-1 09 产品产量 

G106-1 11 原料/燃料用量 

G106-1 13 污染物名称 

G106-1 17 污染物处理工艺名称 

G106-2 01 对应的普查表号 

G106-2 02 对应的排放口名称/编号 

G106-2 03 进口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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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名 指标代码 指标名称 

G106-2 04 出口水量 

G106-2 05 经总排放口排放的水量 

G106-3 01 对应的普查表号 

G106-3 02 对应的排放口名称/编号 

G106-3 03 平均流量 

G106-3 04 年排放时间 

G107 02 原矿名称/代码 

G107 03 原矿产生量 

G107 04 精矿名称/代码 

G107 05 精矿产生量 

G107 06 固体废物名称/代码 

G107 07 固体废物产生量 

G107 17 固体废物累计贮存量 

G108 03 区划代码 

G108 16 排水去向类型、受纳水体名称和受纳水体代码

N101-1 04 区划代码 

N101-1 08 养殖种类 

N101-1 09 圈舍清粪方式 

N101-1 11 原水存储设施 

N101-1 13 尿液废水处理设施 

N101-1 14 尿液废水处理利用方式及比例 

N101-1 15 粪便存储设施 

N101-1 17 粪便处理利用方式及比例 

N101-1 18 受纳水体名称和受纳水体代码 

N101-2 02 生猪（全年出栏量） 

N101-2 03 奶牛（年末存栏量） 

N101-2 04 肉牛（全年出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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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名 指标代码 指标名称 

N101-2 05 蛋鸡（年末存栏量） 

N101-2 06 肉鸡（全年出栏量） 

N201-1 17 耕地面积 

N201-1 23 园地面积 

N201-1 31 地膜覆膜总面积 

N201-1 35 作物产量 

N201-1 55 秸秆规模化利用数量 

N201-2 01-42 播种面积/覆膜面积 

N202 02 出栏量 

N202 03 存栏量 

N202 04-09 清粪方式 

N202 10-17 粪便处理利用方式 

N202 18-25 污水处理利用方式 

N203 01 养殖品种名称 

N203 02 养殖品种代码 

S101 01 常住人口 

S101 02 使用燃煤的居民家庭户数 

S101 03 居民家庭燃煤年使用量 

S101 04 其中：洁净煤年使用量 

S101 07 农村生物质燃料年使用量 

S101 08 农村管道燃气年使用量 

S101 09 农村罐装液化石油气年使用量 

S102 01 常住户数 

S102 02 常住人口 

S102 03 有水冲式厕所户数 

S102 04 无水冲式厕所户数 

S102 09 经化粪池后排入下水管道的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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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名 指标代码 指标名称 

S102 11 直排入农田的户数 

S102 12 直排入水体的户数 

S102 13 排入户用污水处理设备的户数 

S102 14 进入农村集中式处理设施的户数 

S102 15 进入市政管网的户数 

S102 16 其他 

S103 11 锅炉类型 

S103 12 额定出力 

S103 13 锅炉燃烧方式 

S103 15 燃料煤类型 

S103 16 燃料煤消耗量 

S103 17 燃料煤平均含硫量 

S103 18 燃料煤平均灰分 

S103 19 燃料煤平均干燥无灰基挥发分 

S103 20 燃油类型 

S103 21 燃油消耗量 

S103 22 燃油平均含硫量 

S103 23 燃气类型 

S103 24 燃料气消耗量 

S103 25 生物质燃料类型 

S103 26 生物质燃料消耗量 

S104 08 排污口类型 

S105 02 污水排放流量 

S105 03 化学需氧量浓度 

S105 04 五日生化需氧量浓度 

S105 05 氨氮浓度 

S105 06 总氮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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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名 指标代码 指标名称 

S105 07 总磷浓度 

S105 08 动植物油浓度 

S201 01 全市常住人口 

S201 02 房屋竣工面积 

S201 03 人均住房（住宅）建筑面积 

S201 04 新建沥青公路长度 

S201 05 改建变更沥青公路长度 

S201 06 2017 年年末城市道路长度 

S201 07 2016 年年末城市道路长度 

S201 09 城区人口 

S201 11 城区暂住人口 

S201 12 公共服务用水量 

S201 13 居民家庭用水量 

S201 14 生活用水量（免费供水） 

S201 15 用水人口 

S201 16 集中供热面积 

S201 17 人工煤气销售气量（居民家庭） 

S201 18 天然气销售气量（居民家庭） 

S201 19 液化石油气销售气量（居民家庭） 

S201 21 建成区常住人口 

S201 22 建成区年生活用水量 

S201 23 建成区用水人口 

S202 02 县城人口 

S202 04 县城暂住人口 

S202 05 公共服务用水量 

S202 06 居民家庭用水量 

S202 07 生活用水量（免费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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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名 指标代码 指标名称 

S202 08 用水人口 

S202 09 集中供热面积 

S202 10 人工煤气销售气量（居民家庭） 

S202 11 天然气销售气量（居民家庭） 

S202 12 液化石油气销售气量（居民家庭） 

S202 14 建成区常住人口 

S202 15 建成区年生活用水量 

S202 16 建成区用水人口 

J101-1 05 区划代码 

J101-1 09 污水处理设施类型 

J101-1 11 污水处理方法名称(1)、代码(1) 

J101-1 12 排水去向类型 

J101-1 14 受纳水体名称、代码 

J101-2 03 污水设计处理能力 

J101-2 04 污水实际处理量 

J101-2 05 其中:处理的生活污水量 

J101-2 06 再生水量 

J101-2 10 干污泥产生量 

J101-2 13 干污泥处置量 

J102-1 04 区划代码 

J102-1 09 垃圾处理厂类型 

J102-1 10 垃圾处理方式 

J102-1 11 垃圾填埋场水平防渗 

J102-1 12 排水去向类型 

J102-1 13 受纳水体名称、代码 

J102-1 16 废气处理方法 

J102-2 01 年运行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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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名 指标代码 指标名称 

J102-2 04 已填容量 

J102-2 05 正在填埋作业区面积 

J102-2 06 已使用粘土覆盖区面积 

J102-2 07 已使用塑料土工膜覆盖区面积 

J102-2 10 本年实际堆肥量 

J102-2 12 焚烧处置方式-设施数量 

J102-2 19 本年实际焚烧处理量 

J102-2 20 助燃剂使用情况 

J102-2 21 煤炭消耗量 

J102-2 22 燃料油消耗量 

J102-2 23 天然气消耗量 

J102-2 25 炉渣产生量 

J102-2 26 炉渣处置方式 

J102-2 27 炉渣处置量 

J102-2 29 焚烧飞灰产生量 

J102-2 30 焚烧飞灰处置量 

J102-2 31 焚烧飞灰综合利用量 

J102-2 33 厌氧发酵处置方式-本年实际处置量 

J102-2 35 生物分解处置方式-本年实际处置量 

J102-2 38 废水(含渗滤液)产生量 

J102-2 39 废水处理方式 

J102-2 41 废水处理方法 

J102-2 42 废水实际处理量 

J102-2 43 废水实际排放量 

J103-1 10 集中处理厂类型 

J103-1 11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方式 

J103-1 12 排水去向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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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名 指标代码 指标名称 

J103-1 13 受纳水体名称、代码 

J103-1 17 废气处理方法 

J103-2 03 设计处置利用能力 

J103-2 04 处置利用总量 

J103-2 10 实际利用量 

J103-2 15 实际填埋处置量 

J103-2 17 物理化学处置方式-实际处置量 

J103-2 18 焚烧方式-设施数量 

J103-2 25 实际焚烧处置量 

J103-2 26 使用的助燃剂种类 

J103-2 27 煤炭消耗量 

J103-2 28 燃料油消耗量(不含车船用) 

J103-2 29 天然气消耗量 

J103-2 31 焚烧残渣产生量 

J103-2 32 焚烧残渣填埋处置量 

J103-2 33 焚烧飞灰产生量 

J103-2 34 焚烧飞灰填埋处置量 

J103-2 39 废水处理方法 

J103-2 41 废水产生量 

J103-2 42 实际处理废水量 

J103-2 43 废水排放量 

J104-1 01 废水（含渗滤液）流量 

J104-1 02 化学需氧量进口浓度 

J104-1 03 化学需氧量排口浓度 

J104-1 04 生化需氧量进口浓度 

J104-1 05 生化需氧量排口浓度 

J104-1 06 动植物油进口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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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名 指标代码 指标名称 

J104-1 07 动植物油排口浓度 

J104-1 08 总氮进口浓度 

J104-1 09 总氮排口浓度 

J104-1 10 氨氮进口浓度 

J104-1 11 氨氮排口浓度 

J104-1 12 总磷进口浓度 

J104-1 13 总磷排口浓度 

J104-1 14 挥发酚进口浓度 

J104-1 15 挥发酚排口浓度 

J104-1 16 氰化物进口浓度 

J104-1 17 氰化物排口浓度 

J104-1 18 总砷进口浓度 

J104-1 19 总砷排口浓度 

J104-1 20 总铅进口浓度 

J104-1 21 总铅排口浓度 

J104-1 22 总镉进口浓度 

J104-1 23 总镉排口浓度 

J104-1 24 总铬进口浓度 

J104-1 25 总铬排口浓度 

J104-1 26 六价铬进口浓度 

J104-1 27 六价铬排口浓度 

J104-1 28 总汞进口浓度 

J104-1 29 总汞排口浓度 

J104-2 01 焚烧废气流量 

J104-2 02 年排放时间 

J104-2 03 二氧化硫浓度 

J104-2 04 氮氧化物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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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名 指标代码 指标名称 

J104-2 05 颗粒物浓度 

J104-2 06 砷及其化合物浓度 

J104-2 07 铅及其化合物浓度 

J104-2 08 镉及其化合物浓度 

J104-2 09 铬及其化合物浓度 

J104-2 10 汞及其化合物浓度 

Y101 05 区划代码 

Y101 10 原油-年周转量 

Y101 10 汽油-年周转量 

Y101 10 柴油-年周转量 

Y102 05 区划代码 

Y102 10 汽油-年销售量 

Y102 10 柴油-年销售量 

Y103 08 年汽油运输总量 

Y103 09 年柴油运输总量 

Y201-1 - 区划代码 

Y201-1 05 微型客车-出租车-汽油 

Y201-1 06 微型客车-出租车-燃气 

Y201-1 08 微型客车-其他车-汽油 

Y201-1 09 微型客车-其他车-燃气 

Y201-1 12 小型客车-出租车-汽油 

Y201-1 13 小型客车-出租车-柴油 

Y201-1 14 小型客车-出租车-燃气 

Y201-1 16 小型客车-其他车-汽油 

Y201-1 17 小型客车-其他车-柴油 

Y201-1 18 小型客车-其他车-燃气 

Y201-1 21 中型客车-公交车-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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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名 指标代码 指标名称 

Y201-1 22 中型客车-公交车-柴油 

Y201-1 23 中型客车-公交车-燃气 

Y201-1 25 中型客车-其他车-汽油 

Y201-1 26 中型客车-其他车-柴油 

Y201-1 27 中型客车-其他车-燃气 

Y201-1 30 大型客车-公交车-汽油 

Y201-1 31 大型客车-公交车-柴油 

Y201-1 32 大型客车-公交车-燃气 

Y201-1 34 大型客车-其他车-汽油 

Y201-1 35 大型客车-其他车-柴油 

Y201-1 36 大型客车-其他车-燃气 

Y201-1 39 微型货车-汽油 

Y201-1 40 微型货车-柴油 

Y201-1 41 微型货车-燃气 

Y201-1 43 轻型货车-汽油 

Y201-1 44 轻型货车-柴油 

Y201-1 45 轻型货车-燃气 

Y201-1 47 中型货车-汽油 

Y201-1 48 中型货车-柴油 

Y201-1 49 中型货车-燃气 

Y201-1 51 重型货车-汽油 

Y201-1 52 重型货车-柴油 

Y201-1 53 重型货车-燃气 

Y201-1 55 三轮汽车 

Y201-1 56 低速货车 

Y201-1 58 普通摩托车 

Y201-1 59 轻便摩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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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名 指标代码 指标名称 

Y201-2 02 载客汽车 

Y201-2 07 载货汽车 

Y201-2 12 低速汽车 

Y201-2 15 摩托车 

Y202-1 - 区划代码 

Y202-1 02 柴油发动机动力/总动力 

Y202-1 05 大中型拖拉机/总动力 

Y202-1 11 小型拖拉机/总动力 

Y202-1 34 排灌动力机械-柴油机/总动力 

Y202-1 41 联合收获机/总动力 

Y202-1 49 渔业机械/总动力 

 



附 3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停产、关闭、其他企业核查结果表 
 

核查区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区、州、盟） 

序号 企业名称 类型
1
 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工作流程是否符合要求

2
 

      

      

      

      

注：1 类型填写停产、关闭、其他 

2 停产企业需按要求填写污染治理设施等相关信息 

纳入清查名录、入户调查时已关闭的企业需由所在乡镇（街道）确认属实，提供情况说明并加盖公章确认，由区县普查机构收集汇总，建档备查，

抽样复核、质量核查工作作为核查重点（国污普〔2018〕19 号） 

对于没有污染物产生和排放、不属于普查范围的调查对象，以及重复的调查对象，在“启用”操作时选择“其他”选项的，省级普查机构收集汇

总重复的调查对象，明确标识需要删除的条目，并以省级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名义上报（国污普〔2019〕2 号） 

填表人：                   填表时间：                     核查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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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4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名录比对核查结果表 
 

核查区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区、州、盟） 

比对名录 是否遗漏
1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详细地址 

（区/县、街/乡、社区/村）
备注 

2017 年排污许可证发布名录 □是 □否     

强化监督定点帮扶检查名录 □是 □否     

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名单 □是 □否     

重点排污单位名单 □是 □否     

      

行数不够可自行添加      

注：若此处选“是”，需填报右侧信息；选“否”无需填报右侧信息 

填表人：                   填表时间：                     核查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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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5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质量核查报告提纲 
 

一、总体情况 

总体介绍核查工作开展情况，包括核查区域选取、抽样数量、

工作时间、现场复核情况等。 

二、核查结论 

（一）数据采集工作 

分源介绍抽样情况、关键指标差错情况、指标差错率计算情况，

核查区域整体指标差错率情况。 

（二）数据审核工作 

核查区域数据自审、现场复核、名录比对核实、质量核查（包

括省级）开展情况。 

（三）停产、关闭、其他企业核实工作 

对核查区域关闭企业、停产企业、其他企业的抽样核实情况。 

（四）名录比对工作 

核查区域内的工业污染源基本单位名录比对工作情况。 

三、整改要求 

对当前各项工作存在问题的整改要求。 

四、下一步工作建议 

对落实整改要求、提升数据质量提出的工作建议，包括通报、

督办、约谈等。 



抄 送:中央宣传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农

村部、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中国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厅,统计局办公室,民航局综合

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生态环境局。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2019年8月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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